
金融機構國內分支機構管理辦法第三條、第四條修

正草案總說明 

按「金融機構設置簡易型分行管理辦法」自九十六年一月十六日整

併於「金融機構增設遷移或裁撤國內分支機構管理辦法」並更名為「金

融機構國內分支機構管理辦法」(以下稱本辦法)後，歷經十次修正。 

近十年多以來，國內金融機構業務發展愈臻成熟，各金融機構財務

相對健全，加以金融機構積極運用金融科技創新及發展數位金融，提供

更便捷且不受環境影響之金融服務。考量部分金融機構為增加金融服務

廣度及深化客戶關係，有增設實體分支機構之需求，為滿足不同發展策

略之金融機構多元發展需求，使有意持續發展業務且體質尚佳之金融機

構增設分支機構更具彈性，爰擬具本辦法第三條、第四條修正草案，其

修正要點如下： 

一、 增訂金融機構未符合平均稅前淨值報酬率之相關財務條件者，每年

仍得申請增設分支機構及其家數限制。(修正條文第三條) 

二、 定明由主管機關就上開申請增設分支機構之金融機構財務業務狀

況，決定得增設分支機構之金融機構名單。(修正條文第四條) 



金融機構國內分支機構管理辦法第三條、第四條修

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三條  銀行及信用合作

社（以下稱金融機構）申

請增設分支機構，主管機

關得視國內經濟、金融情

形，限制其增設。 

金融機構申請增設

分支機構，除配合金融監

理政策協助處理經營不

善金融機構、申請設置地

點有益城鄉均衡發展、為

進駐地方資產管理專區

或第三項另有規定者

外，應符合下列條件： 

一、 本國銀行申請前半

年底自有資本與風

險性資產之比率達

銀行資本適足性及

資本等級管理辦法

第五條規定加計二

個百分點以上。信

用合作社申請前半

年底自有資本與風

險性資產之比率達

信用合作社資本適

足性及資本等級管

理辦法第三條第一

項規定加計二個百

分點以上。 

二、 申請當年度最近一

季底逾期放款比率

未逾百分之一點

五。 

三、 申請當年度最近一

季底備抵呆帳覆蓋

第三條  銀行及信用合作

社（以下稱金融機構）申

請增設分支機構，主管機

關得視國內經濟、金融情

形，限制其增設。 

金融機構申請增設

分支機構，除配合金融監

理政策協助處理經營不

善金融機構、申請設置地

點有益城鄉均衡發展或

為進駐地方資產管理專

區者外，應符合下列條

件： 

一、 本國銀行申請前半

年底自有資本與風

險性資產之比率達

銀行資本適足性及

資本等級管理辦法

第五條規定加計二

個百分點以上。信

用合作社申請前半

年底自有資本與風

險性資產之比率達

信用合作社資本適

足性及資本等級管

理辦法第三條第一

項規定加計二個百

分點以上。 

二、 申請當年度最近一

季底逾期放款比率

未逾百分之一點

五。 

三、 申請當年度最近一

季底備抵呆帳覆蓋

考量部分金融機構為增加

金融服務廣度及深化客戶

關係，有增設實體分支機構

之需求，為滿足不同發展策

略之金融機構多元發展需

求，使有意持續發展業務且

體質尚佳之金融機構增設

分支機構更具彈性，對於金

融機構未符合第二項第四

款平均稅前淨值報酬率之

相關財務條件者，放寬每年

仍得申請增設分支機構，並

以一家為限，爰修正第二項

序言及新增第三項。 



率達百分之八十以

上。 

四、 申請前三年度平均

稅前淨值報酬率達

本國銀行及信用合

作社同業三年平均

值之一倍以上。但

本國銀行及信用合

作社同業三年平均

值之一倍逾百分之

四時，信用合作社

申請前三年度平均

稅前淨值報酬率達

百分之四以上，或

申請前三年底平均

自有資本與風險性

資產比率達百分之

十二以上者，亦得

為之。 

五、 申請前一年度決算

或當年度半年結算

後無虧損及累積虧

損。 

六、 最近一年內無因違

反金融相關法規，

受主管機關處分之

情事，或有違法情

事，已具體改善，

並經主管機關認

可。 

七、 最近一年內負責人

無因業務上故意犯

罪，經判處罪刑確

定之情事。 

八、 最近一年內發生舞

弊案均依規定呈報

且無情節重大之情

事。 

率達百分之八十以

上。 

四、 申請前三年度平均

稅前淨值報酬率達

本國銀行及信用合

作社同業三年平均

值之一倍以上。但

本國銀行及信用合

作社同業三年平均

值之一倍逾百分之

四時，信用合作社

申請前三年度平均

稅前淨值報酬率達

百分之四以上，或

申請前三年底平均

自有資本與風險性

資產比率達百分之

十二以上者，亦得

為之。 

五、 申請前一年度決算

或當年度半年結算

後無虧損及累積虧

損。 

六、 最近一年內無因違

反金融相關法規，

受主管機關處分之

情事，或有違法情

事，已具體改善，

並經主管機關認

可。 

七、 最近一年內負責人

無因業務上故意犯

罪，經判處罪刑確

定之情事。 

八、 最近一年內發生舞

弊案均依規定呈報

且無情節重大之情

事。 



九、 申請前一年底或當

年度六月底前經主

管機關或中央銀行

糾正之缺失，均已

切實改善。 

十、 最近一年內無未注

意安全維護致生重

大危安事故之情

事。 

    金融機構未符合前

項第四款所定條件者，

每年得申請增設分支機

構，並以一家為限。 

    銀行依銀行法第五

十八條第一項規定，申

請變更為商業銀行者，

得同時申請設立分支機

構，惟併計已設立之分

支機構，以五家為限。 

九、 申請前一年底或當

年度六月底前經主

管機關或中央銀行

糾正之缺失，均已

切實改善。 

十、 最近一年內無未注

意安全維護致生重

大危安事故之情

事。 

    銀行依銀行法第五

十八條第一項規定，申

請變更為商業銀行者，

得同時申請設立分支機

構，惟併計已設立之分

支機構，以五家為限。 

第四條  主管機關就符合

前條第二項或第三項規

定之金融機構財務業務

狀況，決定得增設分支

機構之金融機構名單。

信用合作社分支機構之

增設，並得考量申設地

區之信用合作社密集度

及全體信用合作社之均

衡發展予以核定。 

    金融機構經主管機

關指定業務區域者，限於

該地區內增設分支機構。 

      金融機構因申請設

置地點有益城鄉均衡發

展或為進駐地方資產管

理專區而獲准增設之分

支機構，除經主管機關核

准遷移至其他有益城鄉

第四條  主管機關就符合

前條第二項規定之金融

機構財務業務狀況，決

定得增設分支機構之金

融機構名單。信用合作

社分支機構之增設，並

得考量申設地區之信用

合作社密集度及全體信

用合作社之均衡發展予

以核定。 

    金融機構經主管機

關指定業務區域者，限於

該地區內增設分支機構。 

      金融機構因申請設

置地點有益城鄉均衡發

展或為進駐地方資產管

理專區而獲准增設之分

支機構，除經主管機關核

准遷移至其他有益城鄉

配合第三條第三項放寬金

融機構未符合平均稅前淨

值報酬率之相關財務條件

者，每年得申請增設分支機

構，並以一家為限，由主管

機關就上開申請之金融機

構財務業務狀況，決定得增

設分支機構之金融機構名

單，爰修正第一項。 



均衡發展地區或進駐其

他地方資產管理專區者

外，於設立後七年內不得

遷移。 

均衡發展地區或進駐其

他地方資產管理專區者

外，於設立後七年內不得

遷移。 

 


